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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0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3時 30分 

地點：求真樓四樓 K401會議室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錄：周靜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 宣布出席人數 
二、 會議開始 
三、 頒（獻）獎 
（一）語文教育學系陳佳汝同學：熱心助人，在校表現優良堪為典範頒予獎狀 

（二）體育學系潘泓銘、張筑涵、張允銓三名同學：榮獲韓國亞運輕艇銀牌獻

獎予學校 

四、 報告事項 

◎校長報告事項 

1.本校體育系學生於暑假期間公益環島，展現大學生勇於付出關愛、不畏

艱難之精神，從體驗中學習，並經媒體報導宣揚。 

2.開學初期發生學生之意外事故，感謝學務處及相關系所的協助，並幫助

家屬。 

3.感謝寶成集團蔡總裁親自到校捐款二千萬。 

◎副校長報告事項 

1. 本校具有百年師資培育的優良傳統，一年一度的教師節透過師資生入門

活動慶祝教師節，導師會議之後也舉行奉茶敬師活動，這些儀式深具意

義，讓我們感受到校園內屬於教師節日的一份喜悅和價值，衷心謝謝用

心的師長、同仁及同學們的規劃。 

2.近期召開每年一度的職員和校務基金人員輪調協調會議，請各單位同仁

本於開放的心情參與人事安排，以促進機關的人員流動、任務交流與工

作活化。 

3.教師檢定的通過率是各校師資培育的重要指標之一，師資培育大學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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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檢定通過率若達不到該年度的平均值，不只影響學校及師培學系的師

資培育評鑑成效，未來更將會影響到學校能否培育公費生及學生能否申

請卓師獎學金的權益，對學校經營發展及學生福祉的影響極為關鍵。請

各校內師培相關單位及系所務必努力輔導目前的大五師培實習生，未來

也應更有系統的建立師資生教師檢定的階段性輔導機制，以確保本校師

資培育的品質及教師檢定的高通過率。 

4.簡化行政、專業授權，提升效率是學校創新經營的方向，學校各層級各

單位宜著手研議行政簡化、授權與提升效率的內容範圍與可行措施。 

      

五、 宣讀及確認 102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紀錄 
    決議：錯別字修正後，確認會議紀錄。 

 
五、103 學年度歷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情形檢核 

  案由：校務會議決定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報請鑒察。（提

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案係依 101學年度第 6次及 102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檢核辦 

理。 

二、本次檢核結果，列管案件共 5件，業請承辦單位填具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如下表。建議解除列管者有 5件，建議繼續列管者有 0件。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決議：照案通過。 

  
六、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洪教務長榮照報告：  
  （一）本校 103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報到於 103年 9月 10日辦理完竣，計

應報到人數 886 名、實際報到人數 835 名；其中教育部核定名額

766名，應到 763名、實到 735名，報到率為 95.95％。另刻正辦

理研究所甄試作業，請師長們鼓勵學生踴躍報名。 

  （二）本學期本校全英語授課僅六門課，請教師踴躍開設全英語課程。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學生如有優良傑出表現，請各位師長提報至學務處，期藉由宣揚學生

楷模，提升本校學風，形塑學校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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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英才教學大樓即將於本月底落成，請進駐之單位開始編列裝修預算， 

作搬遷準備。 

■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朱處長海成報告： 

（一）103年度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案，本校共計通過 38件。 

（二）國際事務方面，本處安排 9月 16日大陸青島濱海學院韓方希校長

等 5位師長來訪，並將與本校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姐妹校協議)，

以及規劃 9 月 23 日大陸廣東海洋大學呂慶芳教授等 4 位師長來

訪。10 月下旬規劃大陸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行政主管與軍樂

團來訪，並規劃明年初本校教師參訪西亞斯國際學院。 

（三）本校 103 學年度有 1 名大陸生學位生以及 113 位大陸交換生，為

歷年來最多。另新簽約或續約學校之學習事務費調高為 33000元。 

（四）創新育成中心方面，目前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設置要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合作廠商回饋要

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輔導管理及考核要點」、「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培育衍生企業優惠要點」等相關法

規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正式公告，同時辦理對外招商事宜。 

■進修推廣部許主任可達報告： 

   （一）本部企劃組辦理重要課程如下： 

       1. 辦理教育部補助 103年上學期樂齡大學計畫。 

       2. 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3年度上半年勞工在職進修計畫」

課程。 

       3. 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3年度下半年勞工在職進修計畫」。 

       4. 國家文官學院委託本部辦理「10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

五等考試暨 103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 

       5. 辦理中國生產力中心委託辦理「小型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6. 辦理「103 年度客語薪傳師訪查計畫」上半年度訪查共計 1054

案。 

   （二）本部服務組辦理重要業務如下： 

       1. 辦理教育部「102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

共 6個班次（台北、桃園、臺中、台南、高雄、澎湖）。 

       2. 教育部核定本校「10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

班」共 10個班次（台北 8班、東部 1班、臺中 1班）。 

       3. 本部「10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感謝校

內師資踴躍提開班計劃，本部已 7 月~8 月 22 日共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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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完成課程。 

 （三）華語文中心重要課程如下： 

    1. 2014夏季班將已於 2014年 6月 3日開課，並於 5月 29日辦理新

生說明會，提供學員有關延長簽證、辦理居留證等資訊。本期越

南新生因受到最近越南排華暴動事件，暫時無法來台。本季學員

約 50位。 

2.2014秋季班已於 2014年 9月 1日開課，目前共有 25位新學員報

名，已賡續協助有關來台簽證、接機、申請住宿、訂書等事宜；

續讀舊生約 25位。 

           3. 2014華語兒童夏令營本年度共規劃 3個梯次之課程，每梯次兩星

期。 

■圖書館許館長天維報告：  

 （一）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讀書會得獎名單已於圖書館網頁公告，計有

52 組提出申請，39 組列入評選，共特優 4 組、優等 9 組、佳作

14組、參加獎 12組，將於 10月 8日進行頒獎。 

 （二）為讓新鮮人儘快瞭解圖書館提供的各項服務，於 9 月 22 日至 10

月 17 日間提供圖書館導覽活動，每場約 1 小時；有興趣之師長

亦可與圖書館參考服務組聯繫。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呂處長錘卿報告： 

 （一） 教育部 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指定本校培育名額彙整

目前 84 名，如下所述，甲案(108 學年度分發)：12 名(一般生 4

名、原保生 6名、離島生 2名)；乙案(106學年度分發)：6名；

丙案(105 學年度分發)：66 名(一般生 50 名、原保生 15 名、離

島生 1名)。 

 （二）本處於 102年 8月 14日(四)14時於行政大樓 A308教室召開「103

學年度教育部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初審會議」。本年度符合申請

「教育部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者共 11 人，審查結果全數通過

校內初審，本處將彙整資料報部進行複評。 

 （三） 為增加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授課教師具備國小和幼兒園實地

教學經驗，本處推動本校擔任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之教師，於

國小或幼兒園進行之臨床教學。本處將於 10 月調查各師資培育

學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遴薦參與教師。經遴薦之教師提出臨床

教學計畫至本處，由本處召開「臨床教學計畫諮詢委員會」徵詢

意見並簽請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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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3學年度本處執行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培育具有教育愛、專業力與執行力的新時代良師- APP-A+計畫，

由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為 400萬元，已於 8月 27日(三)召開第一

次執行管考會議，本處將依期程進行各方案書面資料彙整及召開

管考會議。 

（五）103 學年度本處執行教育部精緻特色發展計畫-ICP 計畫（愛師培

計畫），由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為 450 萬元，已於 9 月 16 日召開

第一次執行管考會議，本處將依期程進行各方案書面資料彙整及

召開管考會議。 

（六）本處已完成 102 學年度畢業生對學校滿意度調查問卷蒐集與校級

問卷分析，其中應屆畢業生對學校整體滿意度-評價為中上【五等

量表，M=3.79(大學部 M=3.50、研究所 M=4.08)】，其中滿意與非

常滿意共佔 71.65%(大學部 59.20%、研究所 84.1%)。 

（七）本處已完成 102 學年度雇主對校友滿意度調查問卷蒐集與校級問

卷分析。雇主對校友滿意度-雇主對校友整體表現滿意度分數為

M=4.11 (五等量表)，近幾年調查結果均維持在四分以上，本次調

查中滿意與非常滿意共佔 89.40%。 

（八）本處將於 10/21 日(二)下午 4:30~5:30，地點:本校求真樓一樓音

樂廳，辦理超馬冠軍林義傑講座~探索世界，夢想無限，邀請知名

超馬運動員-林義傑先生蒞校演講。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黃中心主任國展報告： 

（一）為推動校園無線網路漫遊服務互連互通及共用，教育部來函要求

所屬單位將各校無線網路名稱(SSID)統一命名為

「TANetRoaming」，本校已於 9月 1日(一)起配合將原有無線網路

名稱「NTCU_wireless」改為「TANetRoaming」。如欲使用無線網

路，請於無線網路登入裝置 (如：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

等) 開啟 WIFI選項，選取「TANetRoaming」訊號，方可認證上網。 

（二）無線網路基地台第二期採購案已完成，目前全校無線網路基地台

皆已更新，新型無線基地台可改善手持裝置(如：手機及平板)固

定時間內網路遭登出問題，提升使用方便度；無線網路涵蓋範圍

比起過去亦有擴大。 

■通識教育中心陳中心主任曉嫻報告： 

  （一）共同語文相關考試辦理：大一國文會考預訂於本學期第四週、第

五週於各班上課時間辦理；大一英文普測預訂於 10 月 6 日（星期

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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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升本校學生閱讀力，提供博雅教育學習多樣化，以提高學生

瞭解、使用與反映文字的內容，本中心與圖書館於本學期辦理 3

場「閱讀力講座」。相關資訊如下： 

時間 地點 主講人 題題 

103 年 10 月 21 日(星

期二)15:30-17:30 

圖書館 

B1 多功能 

閱覽室 

通識教育中心 

葉憲峻老師 

「悅讀‧遊意思」導讀

講座：日治時期的台灣 

103 年 11 月 25 日(星

期二)15:30-17:30 

圖書館 

B1 多功能 

閱覽室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卓秀足老師 

「悅讀‧遊意思」導讀

講座：一個年輕人和百

年老宅的相遇—從天

空的院子到小鎮文創 

103 年 12 月 23 日(星

期二)15:30-17:30 

圖書館 

B1 多功能 

閱覽室 

語文教育學系  

高瑋謙老師 

「悅讀‧遊意思」導讀

講座：生命之真相與愛

情之本質 

   （三）關於「待用咖啡」活動實施成效，自本（103）年 2月實施起至

8月底為止，累計募款總額為 25300元，累計使用人次為 203人次，

消費餘額為 15180元。 

■人事室張主任耀文報告： 

（一）本學年度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期限即將到期，請尚未申請之代表

撥冗將申請表送至人事室，人事室近期會彙整發放。 

（二）同仁反應教師節禮金與生日禮金皆減少，主要因為文康活動經費

遭立法院逐年刪減，從六千元刪減至現在的二千元，故本室僅能

依據二千元額度辦理各項活動，導致教師節禮金與生日禮金相對

縮減，需請各位師長同仁多擔待。 

■主計室許主任秀鳳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秘書室楊主秘裕貿報告：  

   本校加入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02學年度執行成果請參閱議程秘書室附

件 1。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校 103至 10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名單，報請鑒查。（提

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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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點規定「本

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長為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二年，

由校長推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但其成員不得與經費稽核委員

會之委員重疊。」；同上第 4點規定：「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

集人指定委員兼任之。」準此，本次遴聘之委員任期為 103學年度至 104

學年度。 

二、 本案經簽請校長（召集人）推選侯副校長禎塘、丘學務長周剛、楊主任

秘書裕貿、許主任秀鳳、林主任彩岫、魏院長炎順、李教授炳昭、魏教

授麗敏、林教授原宏、鄭教授尹惠等 10 人擔任本校 103 至 104 學年度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並指定主任秘書兼任本委員會執行秘書，謹

提請大會同意聘任之。 

三、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乙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為推選本(103)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乙案，提請票選。（提案單位：

秘書室） 

說明： 

一、 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略以：

「本校校務會議下設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監督有關校務基

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 7-9 人，由校務會議成員

中推選產生，其中經費稽核委員具財經或會計專長之委員人數應有一至

二人，若校務會議成員中無財經或會計專長之教師時，得由校長推薦具

財經或會計專長之教師數名，提校務會議推選」。又「前項委員不得與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委員重疊，總務處及主計室人員不得擔任本會之

委員」；同上第 4條「本會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二、 據此，擬由 103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成員中符合資格者，票選經費稽核

委員會委員 9人，並建議參考所提具財經或會計專長之代表，優先票選。 

三、 另依前述規定，下列人員不符合資格，不得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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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王校長如哲、侯副校長禎塘、丘學務長周

剛、楊主任秘書裕貿、許主任秀鳳、林主任彩岫、魏院長炎順、李

教授炳昭、魏教授麗敏、林原宏教授、鄭教授尹惠等 11人。 

(二) 已連任二任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者：許可達教授、游自達教授、吳

忠宏教授。 

(三) 總務處及主計室人員: 許主任秀鳳、周組長靜宜。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3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圈選經費稽核委員選

票」(會場領票)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各乙

份。 

決議：103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票選結果如下（依得票順序）：龔昶元教授、楊

宜興教授、王曉璿教授、楊銀興教授、郭伯臣教授、王玲玲專門委員、張

林煌教授、許天維教授、施淑娟教授。 

 

提案三  

案由：有關立法委員盧秀燕服務處「民眾陳情建議調整計畫道路」訴求本校退

縮校地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一、本案係朱陽宏君等 57人為 79年 9月 21日公告「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案」變更 6M道路為 3.6M人行步道，

因現有巷道寬度約 2公尺，為避免因拓寬道路需拆除居民現有建物，訴

求以本校校地（地號 0002-0001）變更為道路用地向西側單邊(本校校地)

進行巷弄拓寬，分別向臺中市政府及立法委員盧秀燕服務處陳情。(附件

一) 

二、查臺中市政府於 103年 5月 8日函詢本校旨揭案件地號是否有利用需求

相關意見，本校函略以「學校升格改制為教育大學，需提升每生平均校

地面積；又因拓寬標的為教職員工機踏車停車棚，校地不足一直是本校

亟需面臨最大難題，日前校本部住宿生向校方爭取機車停放於校內車

棚，惟學校用地已達最大使用效益，爰無法解決學生實質需求，綜上，

本校反對校地提供做為道路用地。(附件二) 

三、 復於 103年 8月 13日接獲立法委員盧秀燕服務處會勘通知，並於 8月

18日 14時 30分由本校保管組組長與承辦人前往盧立委臺中服務處出席

會議，會議中本校代表仍以前開說明二提出本校立場予以回應，惟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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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仍強烈訴求其道路應劃設於本校校地，經會議主席盧秀燕服務處顏

秘書決議，由平和里里長針對本校相關校務問題(教職員生停車位、校務

整體發展)先提出配套方案再擬進一步協商。 

四、本案業於本(103)年 9月 2日提請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考量

整體校務發展及教職員生意見，維持現有校地面積。」(如附件三)茲因

本案涉及校務發展及校地面積變更縮小，茲事體大為臻周延，復提請校

務會議討論。 

決議：基於學校整體規劃及校務發展需求，維持現有校地面積。 

 

提案四 

案由：擬建請人事室修訂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教師提升等教授 1/5人數

限制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明： 

一、 旨揭已於 9/2奉核並於 9/4與人事室協商可行方案(附件一)。 

二、 本院因屬新設學院，以原法規處理，將剝奪院內教師可提升等教授送審

之資格。 

三、 本院建請人事室修訂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教師提升等教授 1/5 人

數之限制。 

擬辦：俟校務會議通過後建請人事室修訂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並自 104

年 8月 1日起生效。 

決議： 

一、 除管理學院外，各院系所依現行三級三審制度規定程序辦理升等教授

事宜，另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第三條規定五分之一人數升等教授限

額問題，則由校教評會控管。 

二、 修改「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升等審議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增加名額流用規定，並提至本次會議臨時動議提案。 

    

提案五 

案由：有關教育部建議再修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 旨揭草案於 103 年 5 月 9 日送教育部核備，教育部 103 年 5 月 20 日以

臺教學(二)字第 1030070253號函復相關建議事項，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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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業經 103年 6月 25日學生事務委員會議決議，10月 7日法規審議，

修正如下： 

（一） 第 7條第 1款第 10目、第 2款第 16目、第 3款第 16目、第 4第 9

目、第 5款第 7目，修正為「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二） 第 7條第 1款第 6目、第 7條第 2款第 1目、第 3款第 1目，刪除。 

三、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現行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修正案，請 查照。（提

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於九十六年十月九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

期第二次校務會通過後迄今未曾修訂。惟教育部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修訂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人事室為

配合前開法規修訂，前經提本校 10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本校學

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經會議代表意見如下： 

（一）本辦法將「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合併訂

定是否適宜。 

（二）處理程序請考量是否先送學院審議或直接送校教評會審理 。 

（三）法規條文應呈現大學自主的精神。 

二、 經查各大學使用有關教師違反學術倫理之法規名稱多為「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例如：國立臺灣大學、國立

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教師、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及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等。另查科技

部訂定「學術倫理案件處及審議要點」，人事建議本校法規名稱修正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或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

法」。 

三、 本辦法原條文十八條，修正為十五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二點規定明訂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之態樣。另參照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及審議

要點第三點規定，明訂違反學術倫理之定義。（修正第二條） 

（二）參考國立臺灣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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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點第三點規定，由校教評會為受理單位並由院級教評會籌組審理

小組。（修正第三條）。 

（三）原規定第三條對未具名之檢舉一概不予處理，惟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四點第二項規定「未具名而具體指

陳違反本規定之檢舉，得依前項規定辦理」。另參考參考國立臺灣大

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第五點

擬配合修正本校相關規定（修正第四條）。 

 （四）參考國立臺灣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

理要點第六點規定增列教評會主席應於接獲檢舉案後會同教務長及

人事室人員於十日內完成形式要件審查，確認是否受理。另依上次校

務會議代表建議，參考臺灣大學做法明訂本校相關案件之檢舉審理係

由院級教評會組成審理小組（修正第五條）。 

 （五）參考國立臺灣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

理要點第七點規定明訂本校審理小組組成方式（修正第六條）。 

 （六）明訂審理小組審查程序（修正第七條）。 

 （七）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第六款規定增列第九

條，明訂教師於審查其教師資格之審理期間，經檢舉或發現涉及違反

本辦法規定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八）依教育部相關規定、本校教師聘約第十三點及參考臺灣大學相關規定，

明訂違反本辦法時之處置方式（修正第十條）。 

 （九）明訂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應將本校處理程序、結果及處置之情形函

報教育部核備。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如於本校受理送審人之教師資

格審查期間，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如涉及教師資格審查停權之處

分，由本校公告並副知各學校；如涉及原經教育部審定之教師資格案

件，應報教育部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證書（修正第十一條）。 

 （十）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六點規定修正

迴避規定，另增設第二項針對應自行迴避人員未自行迴避時，由校教

評會決議（修正第十二條）。 

三、檢附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原

條文、教育部授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自審教師資格觀察期滿訪視意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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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及審議要點、國科會對學術

倫理的七點說明、本校專任教師聘約及臺灣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供參。 

決議：參採校務會議代表意見修正，修訂後通過。修正內容如下： 

一、草案第六條第二項修正為：「院級教評會主席接獲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

定情事之檢舉案，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送教評會主席再與

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教評會審議。」刪除「並作成通聯紀錄」等字。 

二、草案第十條修正為： 

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應由校教評會決議下列一種或數種之處置：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一定期間不

受理教師資格審查。 

（二）一定期間不得晉級、不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不得支領超授鐘點

費、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不得借調等處置。 

（三）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或停止支給法定外其他給與或研究計畫補

助，嚴重者追回相關計畫補助款項經費。 

（四）依教師法第十四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作

業流程規定，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 

三、法條名稱修正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辦法」。 

 

提案七 

案由：檢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明： 

一、本校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各學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設置辦法

前經本校 102年 6月 25日 101學年度第 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為配合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需求及

改善實務上審議程序，擬修正相關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明訂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及通識教育中心得設置系級教師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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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惟因其與一般純學術單位性質不同，故明訂其系級教評會組成得

參照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自訂之。（系、所、中心、學位學

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二）本校原未規定因委員迴避後之最低委員人數僅規定於系級教評會審議

教授升等案時，具教授資格之委員至少應五人以上。為避免審議專任

教師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時因委員迴避導致

審查委員人數過少之不合理情事。故明訂系級教評會審議重大事項時

之最低委員人數扣除迴避委員後至少應有五人（含）以上，若委員人

數不足五人時，應依序補足委員人數至五人。（系、所、中心、學位

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八條） 

（三）明訂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其院級教評會事宜由教育學院辦理，故其

系級教評會設置要點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審核；通識教育中心系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審核。（系、所、中

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九條） 

 （四）明訂通識教育中心應組成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

處院級教評會事宜由教育學院辦理。（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 

 （五）參照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規定，

明訂院級教評會審議重大事項時之最低委員人數扣除迴避委員後至

少應有六人（含）以上，若委員人數不足六人時，應依序補足委員人

數至六人。（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十條） 

 （六）明訂校教評會委員之推選委員由通識教育中心推選一人及各學院依其

專任教師人數比例推選委員組成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二條） 

 （七）本校 103 學年度校教評當然委員 6 位，推選委員以各學院每滿十五人

推薦一人為原則。各學院推選委員人數：教育學院 4 位（專任教師

54 位）、人文學院（含通識教育中心）5 位（專任教師 69 位）、理學

院 3 位（專任教師 44 位）及管理學院 2 位（專任教師 24 位），推選

委員計 14 位，校教評會委員共計 20 位，將達校教評會委員人數上限。

故依本校 102 年 6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為

各學院推選委員以該學院專任教師（不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滿

二十人推選一人為原則，經修正後推選委員人數：教育學院 3 位（專

任教師 54 位）、人文學院 3 位（專任教師 66 位）、理學院 2 位（專任

教師 44 位）、管理學院 1 位（專任教師 24 位）、通識教育中心 1位，

推選委員計 10 位，及當然委員 6 位，校教評會委員共計 16 位，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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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所訂委員人數下限。（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八）參照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各學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規定，明訂校教評會審議重大事項時之最低委

員人數扣除迴避委員後至少應有十人（含）以上，若委員人數不足十

人時，應依序補足委員人數至十人。（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八條）  

三、本案業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 2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修正條文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

文供參。 

決議：撤案，另提下次會議再議。 

 

八、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修改「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升等審議辦法」有關各學院升等教授人數

限制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修改該審議辦法第三條第三項，增加名額流用規定。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修正如下（會後由人事室提供第三條及第十二條修

正內容）: 

各學院升等教授人數限制：各學院每學年升等教授人數，以學年開始日

時該學院已達升等年資之副教授人數五分之一為限（餘數進一），超過人

數上限者不得辦理院外審作業，有餘額時得依序遞補之。但管理學院於

其他學院有餘額時，得使用其他學院餘額，不受升等教授人數限制。各

學院應訂定升等教授之順序評比基準。 

三、第十二條第一項「本辦法修正條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一百零二學年

度開始實施」，配合刪除，以避免適用上之問題。 

 

九、散會(18 時 10 分)。 


